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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件 

 

校办发〔2024〕175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测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有关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实施办法》已

经 2024年 7月 2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

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4年 7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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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落实《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 标准（2014年修订）>的通知》（教体艺〔2014〕3号）和《教

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的通知》（教体艺

〔2014〕4号）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各学院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把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2014 年修订）》（以下简称《标准》）作为对学生全面教育

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加强领导、齐抓共管、认真落实。 

第三条 职责分工 

（一）教务处负责学生学籍信息管理。《标准》测试之前负

责开放体质测试信息读写端口，便于信息读取和体测数据上传、

查询。 

（二）体育部负责学生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测试

工作；负责《标准》测试数据的统计、管理及上报工作。 

（三）学工部负责组织各学院辅导员加强本实施办法的宣传

工作，并按照《办法》的有关规定组织各项评奖、评优工作；对

参加测试的学生测试员，给予学生助理测试员勤工助学岗位和学

生素质评定综合加分。 

（四）各学院负责组织学生参加每年的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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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团委、学生会负责协助体育部选拔培训学生助理测试

员；组织发动各学院学生会开展本学院学生体测等工作。 

（六）校医院负责大学生体质测试免测的医学证明的复核工

作；测试期间，负责测试现场的突发医疗事件处置工作。 

（七）保卫处负责维护测试场地秩序。 

第四条 体测对象 

我校大一、大二、大三、大四本科生。以下人员不参与体质

测试(当年成绩标注：免测)：预科生、留级学生（仅限留级当年）、

大五学年学生、本科阶段转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大四学年）学生、

本科阶段在国外学习阶段学生。 

第五条 测试办法 

（一）《标准》的内容和分值 

1.《标准》从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综合评

定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 

2.《标准》的学年总分由标准分与附加分之和构成，满分为

120 分。标准分为各单项指标得分之和，满分为 100 分。附加分

满分为 20分。 

3.《标准》的各项分值为：身体形态满分为 15 分，根据身

高与体重计算体重指数（BMI）。身体机能满分为 15分，根据肺

活量计算。身体素质满分为 70分，包括 5项：50米跑（20分）、

坐位体前屈（10 分）、立定跳远（10 分）、引体向上（男，10 分）

/1 分钟仰卧起坐（女，10 分）、1000 米跑（男，20 分）/8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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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女，20 分）（详细评分表见附件）。 

4.附加分根据实测成绩确定，即对成绩超过 100分的加分指

标进行加分，满分为 20分；加分指标为男生引体向上和 1000米

跑，女生 1 分钟仰卧起坐和 800 米跑，各指标加分幅度均为 10 

分（详细评分表见附件）。 

（二）等级评定办法：根据学生学年总分评定等级：90.0 分

及以上为优秀，80.0～89.9分为良好，60.0～79.9分为及格，59.9 

分及以下为不及格。 

（三）测试时间：每年集中测试时间 10 月--12 月 10 日；补

测时间来年春季开学后第三周、第四周。 

（四）测试地点： 

身体机能（身高、体重、肺活量、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

仰卧起坐）测试：南北校区大学生体质测试中心 

50米、800米（1000米）测试地点：南、北校区操场 

（五）测试方法： 

身体技能测试：学生课下在体测室开放期间通过手机终端预

约，按预约时间参加测试；在集中测试后其他开放时间内学生可

申请多次测试（最多测试 3次），系统默认取最高成绩； 

50米、800米（1000米）：大一、大二随课堂测试；大三大

四安排 11月周末以学院为单位集中测试。 

（六）免测及缓测申请及办理： 

免测：申请免测人员填写《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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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申请表》，在每学期开学第一个月内持三甲资质医院证明，在

学校校医院体检检查复核，体育部核准，经公示无异议后可暂缓

或免予执行《标准》，并毕业时《标 准》成绩需注明免测，存入

学生档案。 

缓测：学生因受伤、急性疾病发病期或短暂外出不能正常参

加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时，可申请缓测。缓测学生只需填写《暂

缓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经学院学生部门审批

同意后，体育部核准同意即可办理缓测。缓测学生需参加学校统

一安排的补测。 

（七）成绩认定： 

1.学生毕业时的成绩和等级，按毕业当年总分的 50%与其他

学年总分平均得分的 50%之和进行评定。 

2.学生须完成每学年所有测试项目的成绩测试，测试成绩为

当年所有项目成绩总和；不得有缺项漏项；若有缺项，当年体质

测试成绩认定不合格，同时备注“体测缺项”。 

3.当年集中测试成绩评定不及格者，在来年补测时间内准予

补测（补测不超过 3次），补测过后成绩仍不及格，则学年成绩

评定为不及格。 

4.校大学生运动队在队、参加过省级及以上比赛的队员，可

免测，成绩按优秀等级认定。 

第六条 体测结果应用 

（一）学生测试成绩评定达到良好及以上者，方可参加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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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先进个人评选。 

（二）自 2024级新生开始，学校在研究生推免时，学生前三

年体质测试平均成绩达到及格（60分）以上者，方可具备学校研

究生推免资格； 

（三）免测学生参与先进个人及研究生推免等，不受体质测

试成绩限定。 

（四）各学院的体质测试测试率及测试成绩排名作为各学院

阳光体育考评的评定依据。 

第七条 处分 

大学生体质测试是考试。学生在体质测试发生的违纪行为由

体育部报教务处参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校

学发〔2020〕230 号）文件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有关规定执行；同时当年体测成绩按 0分计。 

第八条 凡相关内容与本办法不一致者，以本办法为准。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抄送：校领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年 7月 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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